落实审计结论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单位：杨陵区审计局

一、监督检查对象
  杨陵区审计局实施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的被审计（调查）单位和其他与审计结论落实有关的部门、单位。
二、监督检查内容
  （一）审计处理处罚决定的执行情况；
  （二）审计要求整改事项的纠正情况；
  （三）审计建议的采纳情况；
  （四）对有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处理情况；
  （五）其他需整改落实的事项。
三、监督检查方式

监督检查审计结论落实可以采取书面审查、分类集中督办和现场检查等方式。

四、监督检查措施

（一）制发催办函，要求被审计单位进一步整改落实；
  （二）制发审计建议书，要求有关部门协助落实；与同级财政有拨款关系的，建议财政部门在预算安排和预算调整时抵缴；
  （三）提请区政府督查，对于审计机关督促落实难度较大的重要事项，提请区政府列入政府督查范围；
  （四）建议监察机关、有关主管部门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五）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五、监督检查程序
  （一）送达审计结论文书并提出整改要求；
  （二）督促按时报送审计整改报告；
  （三）检查核对整改情况；
  （四）建立审计整改台账；
  （五）办理审计结论执行情况审签程序。
六、监督检查处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陕西省国家建设项目审计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一）对于已过整改期限,被审计单位没有执行审计决定或重要审计事项没有整改落实到位的，可以采取约谈、通报等方式，督促被审计单位进行整改。
  （二）被审计单位不执行审计决定的，应当责令限期执行；逾期仍不执行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被审计单位故意拖延、推诿、拒绝整改，不按规定时限报送整改资料，提供的整改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碍整改检查的，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并建议有关主管机关、单位对相关责任人给予处分；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责任。
  （四）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不力、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部门和单位，可以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建议监察机关、有关主管部门追究单位负责人及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五）对屡审屡犯的，可以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建议监察机关、有关主管部门追究单位负责人及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